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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的最後⼀哩路（⼆）——公司沒錢可以破產嗎？破產程序如何進⾏？

⽂:廖家儀（認證法律⼈） ‧ 公司‧企業‧法⼈ ‧ 2022-12-23

本⽂

在本系列的第⼀篇⽂章中，提到公司的消滅分成清算與破產兩種途徑[1]。相較於清算，破產對多數⼈來說是相
對熟悉的詞彙，然⽽，法律上的破產跟⼤家想的可能不完全是同⼀回事。本⽂希望透過⼀些簡要概念的釐清，
傳達基本但相對正確的知識，讓⼤家⼀起思考如何使公司⾛完這最後⼀哩路。（⾒圖1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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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1 公司破產的聲請、進⾏、終結
資料來源：廖家儀 / 繪圖：Yen

⼀、不是公司沒錢了就等於破產：破產三要件



多數⼈聽到「公司破產」直覺想到的是「公司沒錢了」，⽽這也是最常⾒的誤解。透過本系列前⼀篇我們已經
知道，當資產⼤於負債時，公司應選擇以清算程序使公司消滅[2]，但這並不表⽰反過來當公司負債⼤於資產
時，就必然可以⾛破產程序。⼀間公司要進⼊破產狀態，必須同時符合以下三個要件：

這是由於法律制定破產程序的⽬的，是為了讓公司可以透過法定的流程的協助，盡可能了結複雜的債權債務關
係。因此，已經完全沒錢的公司，沒有償還債務的可能；⽽只有單⼀債權⼈的公司，不需要法律程序的介⼊就
可以還錢。以上兩者從法律制定的⽬的來看，都沒有適⽤破產程序的必要。

⼆、不是公司想破產就可以宣布「我破產了」：破產聲請

如果公司負責⼈認為公司符合上述三個要件，就可以⾃⾏宣告破產嗎？絕⾮如此，⼀間公司破產與否須向法院
聲請[6]，由法官審查，決定駁回或宣告破產[7]。

向法院聲請破產時必須提出財產狀況說明書、債權⼈清冊等⽂件，證明公司符合上述三個要件[8]。法院進⾏審
查時，可以發⽂要求公司補提其他⽂件，或直接傳喚聲請⼈、債權債務⼈等關係⼈到庭表⽰意⾒[9]。審查過程
中，聲請⼈必須說服法院：公司進⼊破產有利於釐清並簡化清償債務的流程，⽽且不是為了迴避負責⼈對公司
應盡的義務。因此，除了法定要求的⽂件外，⼀家公司聲請破產前，對公司經營上重要事項，包括員⼯權益、
財務狀況及利害關係⼈的說明等，皆應盡⼒處理並將相關資料予以彙整，⼒求完善。

三、不是公司宣告破產就沒事了：破產程序的進⾏與終結

（⼀）破產管理⼈的⼯作

當⼀間公司經法院裁定宣告破產，法院會指定⼀位破產管理⼈處理後續的「破產程序」[10]，包括召開債權⼈
會議[11]、管理破產財團[12]、提出並執⾏對債權⼈的清償分配[13]，並且須向法院報告進度。

（⼆）破產公司負責⼈還有什麼責任？

然⽽，破產管理⼈的存在不代表破產公司負責⼈可以從此雙⼿⼀攤、⼀⾛了之，破產⼈除了必須完整移交公司
相關簿冊資料給管理⼈[14]，經破產宣告後的破產⼈雖然已經失去對公司資產的處分權[15]，仍負有接受破產

1. 

資產⼩於負債[3]；
2. 

尚有財產可以清償[4]；且
3. 

有複數債權⼈[5]。



管理⼈詢問，甚⾄是參加債權⼈會議說明的義務[16]。以上義務如果未能履⾏，破產⼈將⾯臨最⾼1年有期徒
刑的刑事處罰[17]。

（三）破產程序結束

直到破產財團分配完畢，破產管理⼈向法院報告取得破產程序終結的裁定[18]，主管機關據此塗銷公司登記
後[19]，公司才真正歸於消滅，此時才終於告⼀段落。

四、結語

本⽂想提醒⼤家的是，⼀間公司從破產聲請、宣告破產到終結，整體程序相較清算更為複雜且難以預測，實際
進⾏時，遇到的問題以及耗費的時間，將視不同公司規模、產業類型和當下財務狀況⽽定；加上公司負責⼈依
照破產法規定，在整個程序中仍負有善良管理⼈注意義務[20]，及違反法定義務時相應的刑事責任。因此建議
公司從有破產規劃時，就可以找律師進⾏專業諮詢與協助，以兼顧降低法律⾵險及善盡對公司所有利害關係⼈
的責任。

註腳
第⼀篇⽂章是以有限公司為例，討論有限公司的清算程序；這篇的破產程序並沒有限定於有限公司，不同類型
的公司都可以適⽤本篇的破產程序。
公司清算的要件、注意事項等，請參考：廖家儀（2019），《公司的最後⼀哩路（⼀）——有限公司的解散
與清算》。
公司法第89條第1項：「公司財產不⾜清償其債務時，清算⼈應即聲請宣告破產。」
公司法第211條第2項：「公司資產顯有不⾜抵償其所負債務時，除得依第⼆百⼋⼗⼆條辦理者外，董事會應
即聲請宣告破產。」
最⾼法院109年度台抗字第520號⺠事裁定：「按破產，對債務⼈不能清償債務者宣告之，為破產法第57條所
明定。⼜依同法第148條規定之旨趣，債務⼈之財產不敷清償財團費⽤及財團債務時，難認有宣告破產之實益
。是倘債務⼈確係毫無財產，則破產財團即不能構成，更無從依破產程序清理其債務，即不得宣告破產。」
另外，如果債務⼈的財產數⽬不⾜以清償進⾏破產程序的費⽤，也會被認定是沒有財產可以清償。可參考臺灣
⾼等法院106年度破抗字第41號⺠事裁定：「……茍其財產已不⾜⽀付破產程序之費⽤即財團費⽤及財團債務
時，因破產財團無從成⽴，無從依破產程序清理其債務，參照破產法第148條規定之⽴法趣旨，為債權⼈及債
務⼈之利益，宣告破產顯無實益，法院⾃應裁定駁回其聲請。」
最⾼法院65年台抗字第325號⺠事判例意旨，明⽂表⽰如果債權⼈僅有⼀⼈，就沒有聲請破產的必要。
破產法第58條第1項：「破產，除另有規定外，得因債權⼈或債務⼈之聲請宣告之。」
破產法第63條第1項：「法院對於破產之聲請，應⾃收到聲請之⽇起七⽇內，以裁定宣告破產或駁回破產之聲
請。」
破產法第62條：「債務⼈聲請宣告破產時，應附具財產狀況說明書及其債權⼈、債務⼈清冊。」
司法院有提出聲請範例可供參考，但請注意並不是每個案件都可以直接套⽤這個範本，有實際需要還是建議諮
詢專業⼈⼠。參考範本：司法院（2021），《⺠事聲請宣告破產狀（債務⼈聲請）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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標籤
 解散，破產，破產程序，破產管理⼈，清算

破產法第63條第2項：「在裁定前，法院得依職權為必要之調查，並傳訊債務⼈、債權⼈及其他關係⼈。」
破產法第64條：「法院為破產宣告時，應選任破產管理⼈，……。」
破產法第83條第1項：「破產管理⼈，應就會計師或其他適於管理該破產財團之⼈中選任之。」

]

破產法第116條：「法院因破產管理⼈或監查⼈之聲請，或依職權，召集債權⼈會議。」]
例如破產法第90條：「破產⼈之權利屬於破產財團者，破產管理⼈應為必要之保全⾏為。」]
破產法第139條第1項：「在第⼀次債權⼈會議後，破產財團之財產可分配時，破產管理⼈應即平均分配於債
權⼈。」

]

破產法第87條第1項：「破產⼈經破產管理⼈之請求，應即提出財產狀況說明書及其債權⼈、債務⼈清冊。」
破產法第88條：「破產⼈應將與其財產有關之⼀切簿冊、⽂件及其所管有之⼀切財產，移交破產管理⼈，但
禁⽌扣押之財產，不在此限。」

]

破產法第75條：「破產⼈因破產之宣告，對於應屬破產財團之財產，喪失其管理及處分權。」]
破產法第89條：「破產⼈對於破產管理⼈或監查⼈，關於其財產及業務之詢問，有答復之義務。」
破產法第122條：「破產⼈應出席債權⼈會議，並答復主席、破產管理⼈、監查⼈或債權⼈之詢問。」

]

破產法第152條：「破產⼈拒絕提出第⼋⼗七條所規定之說明書或清冊，或故意於說明書內不開列其財產之全
部，或拒絕將第⼋⼗⼋條所規定之財產或簿冊、⽂件移交破產管理⼈者，處⼀年以下有期徒刑。」
破產法第153條：「依第七⼗四條、第⼋⼗九條及第⼀百⼆⼗⼆條之規定有說明或答復義務之⼈，無故不為說
明或答復，或為虛偽之陳述者，處⼀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五百元以下之罰⾦。」

]

破產法第145條：「破產管理⼈於最後分配完結時，應即向法院提出關於分配之報告。」
破產法第146條第1項：「法院接到前條報告後，應即為破產終結之裁定。」

]

司法院秘台廳⺠⼆字第0960002208號函（2007/1/25）：「……破產程序終結或終⽌後，公司登記機關應
塗銷公司之破產登記；公司如尚有剩餘之財產，則應⾏清算，於清算之必要範圍內，視為存續；如已無財產，
公司之⼈格即確定歸於消滅。」

]

破產法第86條：「破產管理⼈，應以善良管理⼈之注意，執⾏其職務。」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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